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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9月-2026年9月实验室危险废物

收运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
一、项目预算
本项目总费用不超过12000元。

二、项目背景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规范要求，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需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收运。

三、项目实施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实验室危险废物的种类和数量。
2025年9月-2026年9月我站需收运的危险废物包括废弃试剂、实验室有机废液、实验室无机废液、实验室废试剂瓶、活性炭等，详见下表。
	序号
	名称
	废物代码
	废物形态
	预计年度总量（kg）
	含有物质
	备注

	1
	废试剂
	HW49
900-999-49
	固态、液态
	50
	硼氢化钾、硝酸钠等
	

	2
	废试剂
	HW49
900-999-49
	固态、液态
	1
	氯化汞、水中氰标准溶液等
	剧毒

	3
	实验室有机废液
	HW49 
900-047-49
	液态
	50
	丙酮、四氯乙烯等
	

	4
	实验室无机废液
	HW49
900-047-49
	液态
	150
	重金属等
	

	5
	实验室废试剂瓶
	HW49
900-041-49
	固态
	100
	硫酸、盐酸等空试剂瓶
	

	6
	活性炭
	HW49
900-039-49
	固态
	250
	吸附实验室废气
	


收运资料提供。
危险废物收运后，服务商需提供相关转移联单，剧毒物质应提供销毁证明。

其他要求。
供应商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，且具备其他废物（HW49类中900-999-49、900-047-49、900-041-49、900-039-49）的收集、处置能力；
服务应包含运输和处置；
收运2次，时间为2025年9月-2026年9月内；
收运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荔福路76号之二7楼。
四、费用结算

第一期：合同生效30天内，支付50%合同金额；

第二期：合同期内完成第一次收运后30天内，支付25%合同金额；

第三期：合同期内完成第二次收运后30天内，支付剩余25%合同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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